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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离职保险业务员继续“办业务”诈骗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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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讲我听

答 问收征 姐姐手握父亲遗嘱要求均分征收款，行得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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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求助：
蒋先生承租的公房被征收了，大姐蒋某

和二姐的儿子余某却拿出一份蒋先生父亲蒋

老先生留下的《遗书》，主张征收款应按老先

生的遗嘱予以分割，其二人各分得四分之

一。为保证自己的利益能够最后得到执行，

二人还申请对征收款的二分之一予以冻结。

蒋先生共姐弟三人，其上有大姐蒋某和

二姐蒋某某。蒋老先生在上海拥有一套承租

公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    年 月，蒋

老先生患重病，临终前写下《遗书》一份，主要

内容是：“我一生在上海生活了  多年，唯一

的遗产就是这间老破小的房子。这间房子如

遇拆迁，拆迁款分成四份，儿子和孙女小蒋各

占一份。蒋某长期照料我，应该分给她一

份。余某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也应该分给

他一份。若动迁安置的是房产，也按照上述

原则分配”。    年  月，蒋老先生不幸病

逝。系争房屋的承租人变更成蒋先生。    

年 月，蒋某的丈夫李某与公房的管理人签订

《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将一处公有住

房登记在李某名下，蒋某作为同住人签字。

    年 月，蒋某某的丈夫与公房的管理人

签订了《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将一处

公房登记在蒋某某丈夫名下。蒋某某、余某

作为同住人签字认可。

    年  月，系争房屋被纳入征收范

围。蒋先生作为承租人和征收单位签订了征

收安置补偿协议，拟获得征收安置补偿款共

计   万余元。截至征收前，系争房屋有蒋先

生、小蒋和蒋某、余某共四人户籍在册。

得知蒋先生签订了征收安置补偿协议，

两个姐姐找上门来，声称系争房屋为父亲生

前所有，父亲留有遗嘱，户籍在册的四个人

应该均分。蒋先生考虑到大姐确实照顾父

亲比较尽心，愿意给大姐  万元作为补偿。

但这个方案两个姐姐坚决不认可。不久，蒋

先生收到蒋某和余某的诉状，两原告还将征

收款的二分之一申请法院予以冻结。

律师帮忙：
蒋先生父女二人经过他人介绍找到了

我们。我们详细了解了案情，认为本案的征

收补偿款应该全部归蒋先生父女所有。首

先，原房屋承租人蒋老先生留下的遗嘱对本

案没有法律效力。系争房屋属于公房性质，

不属于私房，不能按照继承处理。征收时蒋

老先生已过世，也不再是承租人，故其本身

就不享有分割征收补偿利益的权利，他通过

《遗书》对征收款的安排无效；其次，蒋先生

系承租人，有权参与征收款的分割；小蒋户

籍在册，且在系争房屋长期居住，应被认定

为同住人；第三，两原告都曾经享受过福利

分房，属于“他处有房”，且没有证据证明，余

某成年后在系争房屋长期居住过，故两原告

不属于同住人。

后蒋先生委托我们代理诉讼维权。我们

调取了蒋某、余某曾经享受过福利分房的相

关证据，向法庭陈述了我们的法律依据，最后

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案件处理结果与我们的

分析判断相吻合。原告所提供的《遗书》被法

庭认定为无效，两原告均被排除系争房屋同

住人地位。但蒋先生自愿支付蒋某20万元作

为补偿，系对自己财产的处分，法院不予干

涉，故法院判决：蒋先生支付蒋某20万元，其

余征收款项均归二被告所有。

四十多岁的顺顺带着

其女友花花来找我，想让

我支支招。因为花花长期受养母控制，

让他们有情人难成眷属。

顺顺是来沪打工者，老家在江苏，

原本在老家已结婚生子，因妻子婚内出

轨，丢下儿子与人私奔。两年后，夫妻

俩办了离婚手续。郁闷的顺顺把儿子

交给母亲，只身一人来沪闯荡，开了一

家五金店。由于顺顺勤奋诚实待人和

气，小小五金店生意蛮好，顺顺也渐渐

从失败的婚姻中走了出来。

一天，店里来了一位女顾客，问水

龙头怎么买？顺顺很耐心地向她解释，

对方很满意。此后，女顾客常来店里选

购，顺顺每次都热情地介绍，一来二去

两人互生好感。得知对方小名花花，有

家室，顺顺便不敢有非分之想。谁知花

花认定顺顺的为人，表示要跟丈夫离

婚，顺顺则坚决不同意。这时，花花撩

起自己的衣袖，只见双臂都是伤疤。原

来，花花生活很艰难，不仅长期被丈夫

家暴，且还有一个极其强势蛮横的母

亲。因为丈夫对岳母花言巧语，母亲对

女婿的暴行，不但不指责，还总是责怪花花，

花花则一直忍气吞声。顺顺对此心疼极

了。不久，花花向丈夫提出离婚，遭母亲阻

挠，此事便僵持了几个月。后母亲见实在难

以挽回，才同意两人办理离婚手续，同意的

主要原因是女婿没有生育能力。当母亲得

知花花准备与顺顺成家时，却坚决不同意。

为此不仅把花花的所有证件没收，工资卡也

不还给花花。不久，母亲获

知了顺顺的五金店地址，竟

到店里大吵大闹。如此反复，顺顺的五

金店开不下去了，他关了店，退了房，回

了老家。但花花对顺顺还是念念不忘，

常去顺顺老家，并开始了同居生活。一

次，花花因肾结石住院，母亲骗她说是妇

科病，让她服药，结果花花一年多没来例

假，要不是后被医生发现，立即停药，否

则花花就提前绝经了。身体恢复正常

后，花花瞒着母亲又和顺顺同居，不久怀

孕，回沪后因妊娠反应被母亲发觉，母亲

偷偷给花花下药，造成其流产。花花  

岁了，这次是好不容易怀了。原来花花

不是对方亲生的，是被领养的，因此花花

想解除收养关系，便与顺顺一起来找我。

听了顺顺与花花的述说，我气不打

一处来，这样专制霸道的母亲确实少

见。如果花花反映的情况属实，其母可

能涉嫌违法。我告诉花花，如果对方不

同意解除收养关系，并以实际行动改善

与花花和顺顺的关系，花花可以考虑与

对方重归于好。如果对方仍然我行我

素，花花可考虑解除收养关系。法律有

规定，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无法

共同生活的，可以协议解除收养关系。不能

达成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收

养关系解除后，养子女与养父母以及其他近

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消除，与生父母以

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行恢复。

花花接受了我的意见，与我挥手道别。

人民调解员 青云

离职保险公司业务员，因沉迷赌博、经济

拮据，便隐瞒离职信息，继续回访老客户，名

为为老客户办理保险、理财业务，实则实施诈

骗行为。日前，经宝山区检察院以诈骗罪提

起公诉，法院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2022年8月，戴女士收到了张某的电话：

“我是某保险公司的张某，你还记得我吗？”戴

女士记起，在2021年10月，某保险公司的王

某上门为自己办理保险业务时，带来了同事

张某。电话中，张某听说戴女士有个保险想

退保，强调了退保一定要工作日去现场办理，

还需要支付违约金。戴女士一听便有些犹

豫，此时，张某提出了一个方案，用保单做贷

款进行理财，收益能比存款利息高，戴女士也

不急着用钱，想着能帮张某完成业绩，便答应

了。

张某上门办理业务时，戴女士在张某的

指导下，通过手机App操作保单贷款5万元，

并将这5万元通过张某提供的POS机支付给

了张某。过了半个多月，戴女士再次通过同

样的方式，使用保单贷款近1万元，交由张某

进行理财。2022年10月，张某称戴女士2021

年购买的保险到了续保的时间，如果提早交

钱，可以获得优惠，于是戴女士在张某的POS

机上刷了1.7万元，但过了半个月，张某又说

自己弄错了，要缴足1.9万元才能有优惠返

还，戴女士便再次通过微信转账了2000元。

到了12月，戴女士却收到保险公司的催款通

知，因没有缴纳保费，戴女士的保单处于失效

状态。戴女士赶紧联系张某，却发现张某失

联了，经询问保险公司得知，张某已于2022年

2月离职。

戴女士在讲述受骗经历时表示，由于

2021年与张某见面时，见他佩戴了保险公司

的工作牌，之后张某通话中一直讨论保单的

事情，张某收款用的POS机收款方也是某保

险公司，便从未怀疑过张某的身份。

而同样被张某骗到的还有周女士，她在

2022年3月接到自称是某保险公司员工张某

的电话回访，花了5万元购买了张某推荐的

“某保险公司的理财产品”，结果钱没拿到，张

某却消失了。

张某到案后交代，其2022年2月底从保

险公司离职后，在另一公司工作了几个月，现

在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因为沉迷于网络赌

博，在2022年时输了100多万元，导致经济拮

据。从保险公司离职后，他便继续利用保险

公司业务员的身份，回访老客户，谎称为老客

户办理优质理财、提前续保等事项，分别骗得

戴女士、周女士6.9万元、5万元。到案后，张

某家属代为赔偿了两名被害人的损失并获得

谅解。

宝山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张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

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

检察官提醒，市民在面对各种渠道的保

险、理财等业务推销时，必须增强自我保护意

识，时时提高警惕，认真核实业务员身份信

息，转账付款前必须要求对方出示相关证件

和手续文件。如遭遇诈骗，应当及时报警，并

保留好相关聊天转账记录。

本报记者 郭剑烽

本报讯（通讯员 林桢淑 记者 江跃中

实习生 姚欣言）一女子以食品内有异物划

伤小孩嘴巴或其系孕妇食用该店食品后身体

不适等理由，骗取多家餐厅赔付钱款。7月7

日，黄浦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被告人栾

某某提起公诉。

2022年9月，一家餐饮店店长接到一

个自称刚刚从店内打包走餐饮的顾客来

电，称在打包的食物内吃出“异物”，自己的

孩子还被该“异物”划伤，要求添加店长微

信进行协商。添加微信后，该名女子发来

了“异物”照片、孩子嘴角划伤的照片、购买

的止血粉和碘酒的照片，要求店长对涉事

菜品进行10倍赔偿，并赔偿孩子的医药

费。因无法查证是否在制餐流程中出现过

错，店长只得按照其要求进行赔付。然而，

过了一个晚上后，店长再次收到该女子发

来的消息，称前一晚孩子发烧，经医生诊断

是伤口感染引起的，并发来测温“39.3℃”

及正在吊水的照片，再次索赔医药费，该店

长也按照其要求进行了赔付。

今年2月，黄浦区的一名餐饮店长也遇

到了此类情况，在与同行交流中发现，有顾客

以同样的话术、同样的手段以及同样的照片，

以孩子在食品中吃到塑料片或称自己是孕妇

吃完后腹泻发烧等事由，要求赔偿，大多数商

家也都因无法自证而赔偿了相应费用，但餐

厅赔偿的钱均转到同一女子的账户里，该店

长觉察到异样后报警，本案遂案发。

“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小孩嘴受

伤、药品的照片都是我网上下载的，孕肚照也

是因为我自己肚子大，看上去像孕妇，其实也

是假的。”到案后，被告人栾某某供述自己为

骗取他人财物而虚构了事实和相关照片。

经查，被告人栾某某于2022年9月至

2023年2月期间，事先准备好有腹泻、小孩嘴

角划伤、吊瓶、止血及碘伏药瓶、发热等内容

的照片，在本市不同区域内14家餐厅就餐或

打包食品离店后，将上述照片发送给餐厅负

责人，虚构其系孕妇、在食用该店食品后发生

腹泻去医院就医买药，或食品内有异物划伤

小孩嘴巴等事实，以退还餐费并10倍赔付、

医药费、误工费等名义要求餐厅赔付钱款，商

家信以为真，通过栾某某发送的收款码支付

钱款，共计骗取14家餐厅人民币1.5万余元，

所骗钱款已被其挥霍殆尽。

打包餐食吃出“异物”
划伤小孩嘴求赔偿

一女子碰瓷十多家餐饮店共骗1.5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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